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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制定并实施施工节能和用能方案,监测并记录施工能耗, 评价总分值为 4 分,并按下列规则

分别评分并累计:  
1 制定并实施施工节能和用能方案,得１分;  
2 监测并记录施工区、生活区的能耗,得 1 分; 
3 监测并记录主要建筑材料、设备从供货商提供的货源地到施工现场运输的能耗,得 1

分;  
4 监测并记录建筑施工废弃物从施工现场到废弃物处理/回收中心运输的能耗,得 1

分。


